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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航港局 112年度第 2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2年 6月 28日(星期三)上午 9時 3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敦和大樓 5樓 504會議室、視訊連線

https://pse.is/4zhj9z 

參、主席：陳召集人賓權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孫瑋伶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附簽到表 

伍、報告事項： 

案由：本局 112年度第 1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執行

情形案。 

案別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

112-1會議 

第 1 案 

本局提報112年行政院性別

平等深耕獎及創新獎專案

報告案： 

(一)深耕獎報告部分，請加

強與性平之關聯，加強

本局於表揚女性友善航

商、優化海運搭乘環境

等之執行及改善作為，

並納入南海候船室改造

之成果等。 

(二)創新獎報告部分，請設

計融入性平之標題，並

加強本局女性參與

APEC有關績效等。 

本案書面報告業

修正完成依限報

送交通部，業經該

部複審通過，將於

7月薦送行政院參

賽。 

解除列管 

112-1會議

第 2 案 

有關國際船員性別統計分

析案，請船員組補充說明我

國女性船員比例高於其他

國家原因，並增加前後內容

之連結，分析現況並提出未

來努力方向；另詳細分析女

性船員集中在甲級或乙級，

船員組將於本次

會議專案報告。 

解除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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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與他國之女性船員比例

對照，呈現我國女性船員比

例高於他國，並提下次會議

報告。 

111-3會議 

第 4 案 

本局權管任務編組之任一

性別比率達成情形案，任務

編組任一性別比例未達

40%之業管單位(政風室)，

請於屆期改選時，請各推薦

單位推派相同比例之不同

性別人員，以利長官圈選時

能符合規定；嗣後類此案件

並請先簽會人事室，俾確保

性別比例能符合規定。 

(一)業於 111年 12

月 23 日修正

「交通部航港

局廉政會報設

置要點」納入

委員任一性別

比例不得低於

40%之規定。 

(二)委員係由本局

一級單位主管

以上人員及 2

位外聘委員組

成，目前女性

比例為 38%，

將於 112 年 8

月底屆期改選

時達成任一性

別比例 40%之

目標。 

持續列管 

決  定：本局權管任務編組之任一性別比率達成情形案持續列管，

餘 2案解除列管。 

陸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有關國際船員性別統計分析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查本案係依「110年行政院性平考核綜合建議事項」略以，

性別統計分析建議應強化業務相關，而非僅止於人數上之

差異呈現，建議就國際性別指標與重大業務改善目標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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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結、更深入分析與統計比較。 

二、 又依前次會議決議以，請船員組參酌委員意見，補充說明

我國女性船員比例高於其他國家原因，並增加前後內容之

連結，透過現況分析，提出未來努力方向；另建議進行更

詳細的統計分析，如：女性船員集中在甲級或乙級，亦可

與菲律賓、印尼、日本、韓國或中國之女性船員比例進行

對照，以呈現我國女性船員比例高於他國。 

三、 本案於本次會議專案報告，簡報資料如附件。 

決  議：請船員組參酌委員意見補充及修正簡報資料： 

一、請補充說明甲級、乙級船員工作內容區別，以及近年我國

女性船員比例成長趨勢等資料；有關提升女性船員比例之

積極作為部分，應調整部分用詞，以避免誤會，例如誤以

為推動海陸輪調機制僅女性船員有需求等。 

二、又校園推廣活動除邀請女性船員分享工作實務狀況外，建

議船員組可加強介紹船上性別友善的工作環境，以鼓勵女

性學生未來選擇投入船員職業。 

 

案由二：本局 110年性別平等深耕獎「我可以，妳也可以─深耕

海事性平」獲獎專案，經交通部性平委員提供業務精進

意見並請相關單位研處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查本案係本局前於 112 年 3 月 28 日於交通部性別平等專

案小組第 9屆第 2次會議進行 110年性平深耕獎獲獎「我

可以，妳也可以─深耕海事性平」專案亮點報告，經性平

委員建議如下： 

(一)有關我國女性船員人數比例約 3.3%，高於國際女性船員

人數平均值一節，值得肯定，建議賡續優化船上性別友善

設施及改善女性船員勞動條件，期持續提升我國女性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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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人數比例。 

(二)有關 108 年營運與服務績優客船及載客小船選拔，17 家

航商計 10 家得獎一節，建議針對未得獎航商持續輔導，

促使渠等持續優化性別友善相關措施與設施。 

(三)有關促進女性參與海運相關產業一節，建議強化校園宣

導或教育措施，由源頭提升女性參與海運相關產業意願。 

(四)運用 APEC 平臺，增進我國高階女性主管參與國際事務

決策機會，值得肯定，建議後續可透過培育或訓練等方式，

增進我國高階女性主管相關職能，使渠等能持續參與國

際事務。 

二、案經請相關單位就上述意見研處，本次會議由船舶組、航

務組、船員組及人事室說明。 

決  議：海員新星培育計畫 112年度將評選 45名學生參與計畫，

為鼓勵女性投入船員職業，建議船員組可洽航商討論是

否規劃女性保障名額；其他相關單位研處情形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三：本局自製性別平等文宣產品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案係依交通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(111-114年)院層級議題

績效指標「各機關每年均製作至少 2 種以上具性別平等觀

點的宣導品，並向外部民眾宣導，另為確保宣導品符合性

別平等精神，製作完成後將送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或相

關專家提供檢視意見」辦理。 

二、本局 112年截至 6月製作性平相關文宣計新聞稿 1篇、臉

書貼文 1 篇，於 112 年 4 月 14 日發布前已先送請本局性

平工作小組外聘委員檢視，並提供「性平意識部分無不妥

之處，惟內容他和她同時使用有點混淆；如能加上機關的

努力更好」等意見，提請本次會議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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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案請船員組於下次發布女性考生通過測驗相關新聞稿，

依上開意見辦理。 

決  議：請船員組嗣後發布與性別平等有關之新聞稿應掌握時效，

俾提供本局性平工作小組外聘委員充足時間檢視及於發

布前能依據委員建議完成修正。本局各單位若有適合作

為性別平等宣導之素材，亦請比照辦理。 

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捌、散會：上午 10時 40分。 


